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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育室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室務會議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1 年 3 月 8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：00 

地點：體育室會議室 

主席：張哲千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尤聖怡 

參加人員：楊熾增  陳政達  吳文郁  黃相瑋  邱文聲  沈淑貞  陳冠錦  余宏群 

請假：沈淑鳳  鄭貴中   

休假研究：姚承義   

壹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主任報告： 

(一) 目前疫情雖暫時減緩，室內外運動可脫口罩，仍請各位老師在上課及代表隊訓練時多

加注意。 

(二) 今日稍後林主任將蒞臨本室，在教評會開議前對於未來體育室聘用新進教師分享校方

的期待與未來發展，提供本室教師有更多元的思考方向。 

(三) 楊熾增及沈淑鳳二位老師將於 8/1 退休，謝謝二位把人生最精華的心力貢獻在中央大

學，對於體育室的盡心盡力，深感榮幸，感謝二位老師一直以來的協助，感念有您們。 

(四) 4/9 舉辦運動績優單獨招生二項，請陳冠錦及邱文聲老師協助招生相關事務準備工作。 

(五) 台聯大運動會預定於 10/15-10/16 二天舉行。 

(六) 110 學年度教師及研究人員校務服務績優獎勵申請，本室今年無教師提出。 

(七) 歡迎所有教師踴躍參與及提出全年度各項推廣教育開班計畫。 

(八) 因黃老師進修請辭活動組組長，自 2/1 起由我代理活動組組長業務。 

二、 各組工作報告： 

(一) 教學組：吳文郁老師 

1. 本學期人工加退選 3/2 已結束，大一體育 30 班、興趣選項 48 班，合計 78 班，決

選名單已放置各位老師信箱。另本學期大一課程四班（姚、梁）感謝鄭老師、余

老師及小陳老師各支援授課一班。 

2. 本學期大一運動傷害防護課程已於第三周開始（3/1），各班授課時段表已於日前

發給各位老師，請老師協助告知授課班級。 

3.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體育課程排課預定表已於昨日發至各位老師信箱，請老師留

意，並請於 3/18 前擲回教學組。 

(二) 場地組：余宏群老師 

1. 排球館木地板及依仁堂燈光改善工程已完成。 

2. 本學期教學及訓練器材已陸續到校。 

3. 本室各項經費概況報告(如附件)。 

(三) 活動組：張哲千主任 

1. 111 年全大運已報名完成，請各參賽隊伍提前辦理經費借支事宜。 

2. 111 年全大運桌球、羽球及網球資格賽預計 3/25 陸續開始，會內賽則是 5/4 開始。 

3. 本學期系際盃競賽及運動代表隊送舊餐會將按原定規劃辦理。 

4. 本校於 5/7-5/11 協辦全大運擊劍項目，比賽地點在依仁堂，請各位老師屆時調整

上課地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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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議案討論： 

案由一：體育室職員支領推廣教育業務工作酬勞案。 

說明：本室職員於 110 年 8 至 12 月辦理暑期各項運動推廣教育班業務，建請核予工作酬勞。 

決議：1.同意核給王錢富、侯懷慶、杜麥·馬固專任人員及黃咨瀅工友 1,000 元/月等 4 位同仁

110 年 8 月至 9 月工作酬勞，相關經費由本室推廣結餘款(4C5010)支應。 

2.同意核給施建廷技工、彭怡樺專任助理及尤聖怡行政專員 1,500 元/月等 3 位同仁 110

年 8 月至 12 月工作酬勞，相關經費由本室推廣結餘款(4C5010)支應。 

案由二：體育室職員支給工作酬勞審議案。 

說明：1.考量本室職員辛勞，建請 111 年 1 月至 3 月核予每人 1,000 元/月，共計三個月工作酬

勞，相關經費由本室推廣管理費(4P5010)支應。 

2.有關本室王錢富、侯懷慶、杜麥·馬固專任人員等 3 人因額外處理運動中心清潔業務，

建請支給工作酬勞案，請討論。 

3.有關本室尤聖怡行政專員、彭怡樺專任助理、呂政育技師、施建廷技工等 4 人於 111

年支給工作酬勞案，請討論。 

決議：1.同意核給呂政育技師、鄭瑞瑜助理技師、黃咨瀅工友、施建廷技工、尤聖怡行政專員、

彭怡樺專任助理、王錢富專任人員、侯懷慶專任人員及杜麥·馬固專任人員等 9 位同

仁 111年 1月至 3月工作酬勞，每人每月 1,000元，相關經費由本室推廣管理費(4P5010)

支應。 

2.同意核給王錢富、侯懷慶、杜麥·馬固專任人員等 3 位同仁自 110 年 11 月至 111 年 12

月工作酬勞，每人每月 2,000 元，相關經費由薪資來源校方統籌管理費(1GB11015)支

應。 

3.同意核給呂政育技師 4,000 元/月、施建廷技工 5,000 元/月、尤聖怡行政專員 7,000 元/

月及彭怡樺專任助理 5,000 元/月工作酬勞，該項費用由本室運動場地收入支應。 

案由三：運動代表隊使用場館討論案。 

說明：為有效控管運動代表隊使用場館，請各位老師提供意見。 

決議：運動代表隊所屬主要訓練場地可辦理免費會員證，基於訓練所需，使用其他運動場館需

由教練帶隊入場；若各運動代表隊需辦理 SPA 及游泳池雙月票，將憑代表隊名冊以五折

優惠，相關辦法實施細節，待場地組研擬後，另行公告。 

參、 臨時動議： 

案由：場地清潔及修繕建議。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楊熾增、邱文聲、沈淑貞老師 

說明：1.清潔工作未確實，建議更換清潔公司。 

2.棒球場四周圍網已損壞，建議更換。 

3.游泳隊窩潮濕問題、燈具損壞。 

決議：場地清潔及修繕問題，請場地組評估並視經費狀況處理。 

肆、 散會（中午 12：15）。 


